
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文成县、泰顺县分公司普邮投

递业务外包服务采购项目（标包 2）（第四次）

单一来源采购采前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政府采购非招标方式管理办法》

（财政部令第 74 号）及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采购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，现就本项目拟采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予以公示。 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文成县、泰顺县分公司普邮

投递业务外包服务采购项目（标包 2）（第四次）；

（二）项目编号：WZPOST-FW-202412；

（三）项目概况：拟启动温州市分公司泰顺县分公司普邮投递业务外包服务

采购项目。由外包供应商负责招收人员，在邮政的场地上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质量

要求进行指定区域的投递作业，投递作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普邮邮件及普通包裹

邮件的内部处理、卸车分件（分拣）、投递、信息反馈、归班和查询（投诉）处

理等全流程作业；

（四）资金来源：企业自筹；

（五）采购内容及相关要求：

本项目分为 2 个标包，各成交 1-2 家供应商，可兼投兼中。如成交 2 家供应

商，其中一家为项目实施供应商，另一家为项目备用供应商。本项目服务期 1 年，

标包 2 预估金额 224.78 万元（含税）。

标包

号

服务

序号
服务内容 服务名称

*最高限价（含

税）

预估金额（万

元、含税）
评分权重 备注

2-1 台席费 详见清单 105.55 54%
2

2-2

泰顺县普邮

投递业务外

包服务采购

项目

非普邮类及

普邮业务
详见清单 89.91 46%

注：本项目采购内容应答人根据单项基准价表报出折扣，结算单价=单项基准价表×

中标折扣。

标包 2 单项基准价表：

服务名称 单项基准价（含税） 备注

基础台席

费

普邮道段纯普邮投递（含轮

休）
4608.94 元/月/台席

预计外包台席数

量 4 个



普邮道段含快包特快投递

（含轮休）
5720.46 元/月/台席

预计外包台席数

量 11 个

内部操作 6601.13 元/月/台席
预计外包台席数

量 1 个

业务种类
结算标准（城

关）

结算标准（支

局）

快包邮件 1.017 元/件 0.904 元/件

普通标准快递（除特

殊邮件）
1.695 元/件 0.904 元/件

到付邮件（含车牌、

身份证）、法院文书

未妥投邮件

2.26 元/件 2.26 元/件

法院文书 4.52 元/件 4.52 元/件

银企、月递情谊等特

殊投递服务
3.39 元/件 3.39 元/件

非普

邮类

业务

法院公告（含张贴） 5.65 元/件 5.65 元/件

报刊流转额
452 元/万元/

月
/

平常函件投递到户

（段）
226 元/段/月 /

给据函件 0.565 元/件 /

约投挂号

同城商务函件
1.695 元/件 /

银企对账单 1.695 元/件 /

自订报刊（流转额）
按流转额

1.13%
按流转额

1.13%
自订报刊（党报党刊、

行业报刊）
按流转额

2.26%
按流转额

2.26%

普邮投递

业务外包

-普邮业

务类

普邮

业务

自订报刊（温州晚报、

参考消息、读者等报

刊-份数）

39.324 元/份 39.324 元/份

备注：1.应答人须以“标包”为单位参加本项目，并且以“标包”为单位提

供应答文件，不接受选择性报价。

2.采购额以实际产生费用为准，采购人不作承诺。

3.台席费出勤天数取数口径：手工登记，投递业务量取数口径：新一代-进口

邮件分重量段统计。

4.采购人提供：场地及改造、物业、物料（大袋牌、邮袋、封包线）、服装、

车辆、网络、PDA、监控、消防等硬件设施投入。

标包 2 由供应商提供投递三轮车辆。提供的三轮车辆需符合当地交管部门要



求且购买相应保险，其中 1）电动三轮车投保的三者责任险限额及车上人员责任

险限额均不低于 50 万元；2）三轮摩托车投保的三者责任险限额不低于 30 万元，

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不低于 50 万元。

5.现场踏勘：采购人不组织集中现场踏勘，供应商如有踏勘需求，可与采购

人联系并确定时间后，自行前往踏勘现场，踏勘期间发生的费用或意外导致伤亡

等一切责任和损失均由供应商自负。

（二）报价：本项目设置最高限价，若应答人报价不符合报价要求或超过限

价的将被否决。该报价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费用、企业管理费、税金、利润等相关

一切费用。

（三）项目地点：标包 2：浙江省温州泰顺县全域。

（四）服务期限：1 年，合同到期前 3 月，经双方协商无异议，可再续签 1

年。

（五）需求单位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泰顺县分公司、中国邮政速

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泰顺县营业部

二、采用单一来源方式的原因及说明

按照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采购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项目经

两轮公开招标和一轮公开竞争磋商，且公开竞争性磋商只有一家供应商响应，故

本项目转为单一来源采购。

三、拟定唯一供应商名称：浙江红海力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瑞安分公司。　

　  公示期限：2024 年 5 月 15 日 9 时 00 分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 17 时 00 分。

任何供应商、单位或个人对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有异议的，可以在公示期内

以书面形式向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反映，如无异议，公示结束

后将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。

采购人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

代理公司名称：欧邦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

代理公司地址：杭州市文一西路 558 号绿城西溪诚园诚公馆 1 号楼 9 楼

联系人：赵工

电话：15057132375

邮箱：1619816538@qq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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